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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1�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2026-007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GS3-007a

干混悬剂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一一长春金赛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赛药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受理通知书》，金赛药业

GS3-007a干混悬剂的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GS3-007a干混悬剂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受理号：CXHL2600135

申请人：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审批结论：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适应症：特发性身材矮小（ISS）

二、药品的其它情况

GS3-007a干混悬剂是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生长激素促分泌药物，注册分类为化药1类，

拟用于特发性身材矮小（ISS）的治疗。

ISS是常见的儿童内分泌疾病，定义为身高在同年龄、性别和种族身高参考值-2� SD（标准差）以

下，排除生长激素缺乏、小于胎龄儿、其他内分泌或系统性疾病、染色体异常、骨骼发育不良等因素所致

的身材矮小。 据报道，ISS约占我国身材矮小儿童的40%。

每日一次的人生长激素（hGH）和每周一次的长效生长激素（LAGH）是目前获批用于治疗儿童

ISS的药物，均需要皮下注射给药。 GS3-007a干混悬剂通过每日一次口服给药，可刺激内源性生长激素

释放，为有促生长需求的矮小儿童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

此前，GS3-007a干混悬剂已获批用于开展因内源性生长激素缺乏所引起的儿童生长缓慢

（PGHD）的临床试验，目前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 《关于子公司GS3-007a干混悬剂境内生产药品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48）。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一直致力于儿童生长发育领域产品的开发，GS3-007a干混悬剂适应症定位， 符合公司在儿童

健康领域的战略规划。 截至目前，国内尚无同类产品上市，本次临床试验申请受理可推动后续产品临床

开发及符合患者的未满足临床需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

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本次临床试验进程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600335� � � �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2026-03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8/3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10月9日~2026年10月8日

预计回购金额 2,5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641,3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8%

累计已回购金额 16,288,415.0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5.97元/股~6.6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8月28日和2025年10月9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根据

回购方案，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9.82元/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

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的股份将全部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请见公司

分别于2025年8月30日和2025年10月10日发布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临2025-26号）、《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临2025-34号）。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2026年1月以及截至2026年1月31日回购股份情况分别公告如下：

2026年1月，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498,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3%，购买的最高价为6.60元/股，最低价为6.5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3,276,303.00元（不含交易

费用）。

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64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18%，购买的最高价为6.60元/股，最低价为5.9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16,288,415.00元（不

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60011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峡水利 公告编号：2026-004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2/6 － 2026/2/9 2026/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12月18日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前三季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本次分派涉及差

异化权益分派，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2025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

前三季度利润分配的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 截至目前，公

司总股本1,912,142,904股， 扣除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18,951,591股

后为1,893,191,313股，以此计算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4,659,565.65元（含税）。 公司本次

不送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在实施本次权

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采用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

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方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

参考价：

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计算公式中每股现金红利、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

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流通股份变动比例，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

893,191,313×0.05）÷1,912,142,904≈0.0495元/股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分配方案，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

分配，不送股，不转增股本。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495）÷（1+0）=前收盘价格-0.0495（元

/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2/6 － 2026/2/9 2026/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 除自行发放对象以外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

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等有关

规定，其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税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如该类股东取

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

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3801161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

召开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就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事宜，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或“本基金管理人” ）已分别于2026年1月31日和2月2日发布了《汇添富

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公告》和《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为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现发布关于召开

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和《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

定， 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决定以通讯方式

召开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的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二）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26年2月4日起，至2026年3月4日17：00止（投票表决时间以基

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三）会议通讯表决票的送达地点：

基金管理人：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728号

邮政编码：200010

联系电话：021-20373564

联系人：王安宁

请在信封表面注明：“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见附件一）。

上述议案的内容说明见《〈关于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有关事项的议

案〉说明书》（见附件四）。

三、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26年2月3日，即在该日交易所交易时间结束后（15:00后），在本基金

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

四、表决票的填写和寄交方式

（一）本次会议表决票见附件二。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从相关报纸上剪裁、复印表决票或登录基金管

理人网站(http://www.99fund.com)及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

下载并打印。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或经基金管理人认可的业务预留印鉴（以

下合称“单位印章” ），并提供加盖单位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其他基金管理人认可的相关证明文件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单位印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

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机构单位印章（如有）或由授权代表在表决

票上签字（如无单位印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的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或者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

文件的复印件， 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代表有权代表该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证明文件，以及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

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和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3、个人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个人投资者有效身份证

件正反面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参照附件三）。 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有效

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单位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单位印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4、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机构投资者加盖单位印

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单位印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

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参照附件三）。 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

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单位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单位印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

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该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

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单位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单位印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5、以上各项中的单位印章、批文、开户证明及登记证书等，以基金管理人的认可为准。

（三） 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在自2026年2月4日起至

2026年3月4日17：00止的期间内（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通过专人送交、快递或邮寄挂号

信的方式送达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 并请在信封表面注明：“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 但如果本基金根据本公告“七、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

授权”章节的规定就相同审议事项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除有新的表决票或基金份额持有人

提供不愿意参加二次大会书面说明的，上述表决继续有效。 如不愿意参加二次大会的，可以在上述投票

期间向基金管理人提供不愿意参加二次大会的书面说明（具体需以基金管理人认可为准），基金管理人

将不再将其计入参加二次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送达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即：专人送交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快递送达的，以

基金管理人签收时间为准；以邮寄挂号信方式送达的，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办公地址及联系办法如下：

基金管理人：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728号

邮政编码：200010

联系电话：021-20373564

联系人：王安宁

（四）授权效力的确定原则

1、直接表决优先规则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了授权委托，又自行出具了有效表决意见的，则以直接表决为有效表决，

授权委托无效。

2、最后授权优先规则

如果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不同时间多次进行有效授权，无论表决意见是否相同，均以最后一次授

权为准。 如最后时间收到的有效授权委托有多次，不能确定最后一次授权的，按以下原则处理：若多次授

权的表决意见一致的， 按照该表决意见计票； 若多次授权但授权意见不一致的或均没有具体表决意见

的，视为弃权票。

五、计票

（一）本次通讯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于本次通讯会议的表决截止日（即2026年3月4日）后2个工作日内进

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 基金托管人拒派代表对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的，不

影响计票和表决结果。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享有一票表决权。 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应在表决票

（见附件二）表决结果栏内勾选“同意” 、“反对” 或者“弃权” ，同一议案只能表示一项意见。

（三）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公告规定，且在规定时间之内送达基金管理人的，为有

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2、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填、多填、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或意愿无法判断或相互矛盾，但其他

各项符合本公告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 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

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3、如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

或代理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规定时间之内送达基金管理人的，均为无效表决票；无效

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4、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为同一表决票；如各表

决票表决意见不相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1）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日所填写的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为被撤

回；

（2）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了不同表决意见，计入弃权表决票；

（3）送达时间确定原则见“四、表决票的填写和寄交方式”中相关说明。

六、决议生效条件

（一） 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含50%）；

（二）《关于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应当由提交有效

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通过；

（三） 直接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代表他人出具表决意见的代理人提交的持有基

金份额的凭证和受托代表他人出具表决意见的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和授权委托书

等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本公告的规定，并与登记机构记录相符；

（四）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事项，将由本基金管理人在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七、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基金法》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需要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

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达到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以上

（含50%）方可举行。 根据《基金法》及《基金合同》，如果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符合前述要求而

不能够成功召开，本基金管理人可在规定时间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重新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作出

的授权依然有效，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重新作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

权为准，详细说明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八、本次持有人大会相关机构

1、召集人（基金管理人）：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公证机关：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联系人：方慧静

联系电话：021-62154848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598号

4、见证律师：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九、重要提示

（一）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提交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提前寄出表决票。

（二）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前发布提示性公告，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情

况做必要说明，请予以留意。

（三）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等相关费用可从基金资产列支。

（四）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解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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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关于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

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

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汇添富基

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提议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审议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有关事项。 具体说明见附件四《〈关于汇添

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说明书》。

本议案如获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本基

金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修改， 并可根据现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且在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

生重大变化或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 对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进行其他修

改或必要补充。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也将进行必要的修改或补充。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基金管理人：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31日

附件二：

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名称：

证件号码（身份证件/营业执照）：

基金账户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有关事项

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2026� �年 月 日

说明：

1、请就审议事项表示“同意” 、“反对” 或“弃权” ，并在相应栏内画“√” ，同一议案只能表示一项

意见。

2、 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基金账户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行使表决权

的，应当填写基金账户号，其他情况可不必填写。 此处出现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默认

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3、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填、多填、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或意愿无法判断或相互矛盾，但其他

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 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

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4、表决票中“证件号码（身份证件/营业执照）” 仅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所使用

的证件号码或该证件号码的更新。

5、本表决票可从相关网站下载、从报纸上剪裁、复印。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公司单位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参加表决截止日为2026年3月4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的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按照以下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

权）代为行使所有议案的表决权。

若在规定时间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开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除本人（或本机构）重新作出授权外，本授权继续有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营业执照）：

委托人基金账户号：

受托人姓名或名称：

受托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营业执照）：

委托人签字/盖章：

签署日期：2026年 月 日

说明：

1、页末签字栏中委托人为机构的应当于名称后加盖单位印章，个人则为本人签字。

2、 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基金账户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进行授权的，

应当填写基金账户号，其他情况可不必填写。 此处出现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认为

是持有人就其持有的本基金全部份额向受托人所做授权。

3、其他签字栏请视情形选择填写，凡适合的栏目均请准确完整填写。

4、持有人多次有效授权，且能够区分先后次序的，以最后一次授权为准；持有人多次授权，无法区分

授权次序的，按以下原则处理：若多次授权的表决意见一致的，按照该表决意见计票；若多次授权但授权

意见不一致的或均没有具体表决意见的，视为弃权票。

5、本授权委托书中“委托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营业执照）” 仅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本基金基

金份额所使用的证件号码或该证件号码的更新。

6、授权委托书可剪报、复印或从相关网站下载，在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后均为有效。

附件四：

《关于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说明书

一、声明

1、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运作办法》” ）和

《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汇添富安

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讨论并审议《关于汇添富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

2、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需要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达到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以上（含50%）方可举行，且《关于汇添富

安心中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 需经参加本次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通过，存在未能达到开会条件或无法

获得相关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3、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基金管理人应当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赎回费率修改要点

1、本基金调整前的赎回费率为：

“4、赎回费率

本基金A类、C类和D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如下表：

本基金赎回费用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该部分基金份额的时间分段设定如下：

A类基金份额

持有时间（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7天≤N＜1年 0.10%

1年≤N＜2年 0.05%

N≥2年 0

C类基金份额

持有时间（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7天≤N＜30天 0.50%

30天≤N＜1年 0.10%

N≥1年 0

注：1年指365天。

D类基金份额

持有时间（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7天≤N＜30天 0.10%

N≥30天 0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 本基金管理人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

收取不低于1.5%的赎回费，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对于A类、C类基金份额，对持续持有期

不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

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对于D类基金份额，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不计入基金财

产。 ”

2、本基金调整后的赎回费率为：

“4、赎回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类、D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相同，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分别适用不同

的赎回费率。

本基金对个人投资者适用的赎回费率设置如下：

个人投资者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N≥7天 0

本基金对机构投资者适用的赎回费率设置如下：

机构投资者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7天≤N＜30天 1.00%

N≥30天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回费

用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

3、本基金调整后的赎回费率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表决通过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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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

知已于2026年1月28日通过电话、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于2026年2月2日以现场表决结合通

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实际出席董事14名，其中独

立董事何勇军先生、韦祎先生、肖和勇先生、刘颖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由董事长高福

忠先生主持，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股价近期持续高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基于对公司

经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和未来持续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为保障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顺利实施，公司将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25.39元/股调整为40.00元/股。该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为2026年2月4日。 除上述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外，回购方案的其他

内容不变。

经董事会审议，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符合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2、议案表决结果

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暨回购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

三、备查文件

1、《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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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暨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鉴于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价近期持续高于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基于对公司经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

值和未来持续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为保障本次回购股份方案顺利实施，公司于2026年2

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

将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25.39元/股调整为40.00元/股。 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董

事会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为

2026年2月4日。 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将于2026年2月4日实施完毕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将由40.00元/股调整为39.78元/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为2026年2月4日

（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除上述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外，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一、股份回购事项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

币普通股 （A股）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为4,000万元

（含），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为2,000万元（含）。 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6.00元/

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2）。

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实施完毕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26.00元/股调整为25.6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公司于2025

年9月3日实施完毕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25.63元/股

调整为25.3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 ）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目前，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共计512,4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8%，最高成交价为25.4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59元/股，累计

成交总金额为10,389,041.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

人民币25.39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

鉴于公司股价近期持续高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基于对公司

经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和未来持续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为保障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顺利实施，公司将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25.39元/股调整为40.00元/股。该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为2026年2月4日。

同时，公司将于2026年2月4日实施完毕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将由40.00元/股调整为39.78元/股。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为2026年2

月4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除上述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外，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若按照回购股份价格上限39.78元/股测算，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区间为753,997股至1,

256,74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的区间为0.4078%-0.6797%，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

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2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的议案》，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回购指引》等法律法规

及《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是结合资本市场变化和公司实际情

况所进行的调整，有利于保障公司回购股份事项的顺利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

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债权人的利益也不会受到重大影响。 本次调整不会导

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

六、相关风险提示

如果回购期内股价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将导致回购方案存在无法实施

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公司在回购期间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

均符合《回购指引》的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2026-2）

《中国证券报》（2026-2-3）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盛世华彩 盛世嘉享

年金策略

精选2号

盛世优享 税延养老C

2026-01-05 17.4402 22.8984 15.3141 24.0335 13.4563 16.6971 17.0619 6.8288 49.8251 15.2665 12.0612 10.9400 11.1439 11.4097 10.3348 11.5972

2026-01-06 17.4500 22.9147 15.3223 24.1290 13.5691 16.8934 17.4004 6.9174 50.5093 15.4536 12.0772 10.9671 11.1710 11.4667 10.3333 11.5999

2026-01-07 17.4513 22.8970 15.3209 24.1490 13.5686 17.0186 17.4345 6.9368 50.5371 15.3762 12.0725 10.9641 11.1683 11.4654 10.3328 11.6006

2026-01-08 17.4529 22.9105 15.3200 24.1357 13.5176 16.8624 17.2467 6.9059 50.2948 15.3146 12.0799 10.9705 11.1684 11.4476 10.3325 11.6005

2026-01-09 17.4601 22.9282 15.3326 24.2105 13.5272 16.8707 17.5094 6.9632 50.6921 15.4067 12.1030 10.9938 11.1857 11.4580 10.3373 11.6026

2026-01-12 17.4731 22.9569 15.3390 24.2778 13.5578 16.9666 17.6073 7.0282 51.1926 15.5050 12.1240 11.0161 11.2014 11.4734 10.3384 11.6039

2026-01-13 17.4696 22.9619 15.3378 24.2325 13.5631 16.8748 17.7412 6.9790 50.9359 15.6954 12.1110 11.0034 11.1971 11.4736 10.3397 11.6041

2026-01-14 17.4739 22.9629 15.3368 24.2593 13.5639 17.0082 17.8582 7.0067 50.9867 15.7083 12.1115 11.0048 11.1935 11.4744 10.3404 11.6038

2026-01-15 17.4756 22.9753 15.3405 24.2838 13.5746 17.2587 17.8763 7.0463 51.1248 15.5445 12.1122 11.0073 11.1949 11.4816 10.3416 11.6054

2026-01-16 17.4766 22.9919 15.3345 24.3008 13.5566 17.3959 17.7757 7.0530 51.1238 15.4323 12.0955 10.9928 11.1835 11.4764 10.3425 11.6048

2026-01-19 17.4827 23.0051 15.3486 24.3421 13.5588 17.3060 17.8015 7.0759 51.2220 15.5987 12.1283 11.0210 11.2024 11.4811 10.3443 11.6081

2026-01-20 17.4842 23.0253 15.3497 24.3314 13.5540 17.1576 17.8363 7.0421 51.0642 15.6699 12.1603 11.0503 11.2252 11.4811 10.3460 11.6076

2026-01-21 17.4890 23.0505 15.3608 24.4077 13.5696 17.2281 18.1216 7.1047 51.3935 15.6604 12.1691 11.0579 11.2305 11.4906 10.3472 11.6094

2026-01-22 17.4935 23.0648 15.3634 24.4330 13.5867 17.1380 18.1273 7.1365 51.4730 15.6901 12.1928 11.0771 11.2461 11.5013 10.3486 11.6101

2026-01-23 17.4993 23.0843 15.3716 24.4948 13.5816 17.2985 18.4601 7.1780 51.7270 15.8095 12.2061 11.0876 11.2539 11.5022 10.3505 11.6111

2026-01-26 17.5004 23.0905 15.3728 24.4963 13.5800 17.1831 18.7707 7.1657 51.7420 15.8895 12.2067 11.0883 11.2577 11.4992 10.3550 11.6124

2026-01-27 17.5013 23.0852 15.3718 24.4976 13.5994 17.2013 18.8028 7.1732 51.8374 15.8913 12.1870 11.0719 11.2484 11.5057 10.3541 11.6134

2026-01-28 17.5099 23.0946 15.3805 24.5877 13.6348 17.2328 19.2497 7.1989 52.1780 15.8690 12.1911 11.0760 11.2561 11.5207 10.3548 11.6157

2026-01-29 17.5111 23.0956 15.3743 24.5651 13.6683 16.9865 19.2271 7.1643 52.1678 16.0744 12.2054 11.0913 11.2716 11.5377 10.3556 11.6153

2026-01-30 17.4993 23.0851 15.3685 24.4539 13.5920 16.9573 18.6678 7.0963 51.5614 15.9115 12.1860 11.0735 11.2500 11.4975 10.3560 11.6132

账户设立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9月18日

2005年

3月25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5年

3月16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8年

6月 9日

2020年

12月2日

2022年

4月20日

2022年

5月13日

2025年

1月23日

2018年

6月25日

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 本次公告(2026-01)仅反映投资账户2026年01月01日-2026年01月31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6年03月03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